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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化学”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２，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４１３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００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９．６７元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３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９３０．５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７６９．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联盛化学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联盛化学”股票７６９．５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４４０，３５３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６８，７１１，４０６，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３７，４２２，８１２个，配售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３７４２２８１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９２９．３５７５０倍，超
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２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９０．５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０９．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０５７９７１２％，有效申购倍数
为５，２４７．１４８２２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６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６日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１、股票简称：铭利达
２、股票代码：３０１２６８
３、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０，００１万股
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４，００１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证监会
公告［２０１２］３１号），公司所处行业为“金属制品业（Ｃ３３）”。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金属制品业（Ｃ３３）”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为２７．０１倍。 本次发行价格２８．５０元 ／股对应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９０．８４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３月
２２日（Ｔ－３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２７．０１倍，超出幅度为
２３６．３２％，有以下五点原因：１、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当上市公司某类
业务的营业收入比重大于或等于５０％，则将其划入该业务相对应的行业。 公司
因金属制品类业务收入超过５０％，是公司第一大业务，因此公司属于“Ｃ３３金属
制品业”。 但公司精密注塑结构件业务属于“Ｃ２９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从公司
产品用途看，公司属于“Ｃ３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公司具备
多材质、多成型方式的产品供应体系，２０２０年度公司精密压铸结构件、精密注
塑结构件、 型材冲压结构件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３５．９７％、
３４．９０％、２５．３２％，公司一站式综合供应能力较强；２、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
安防、汽车、消费电子行业，其中光伏行业为公司产品最主要的应用领域，２０２０
年度公司光伏领域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６１．１２％。 截至２０２２
年３月２２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光伏设备”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为７８．０４倍；３、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呈快速增长趋势，盈利能力持
续增强，具有较好的成长性。 ２０１８年度至２０２０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２６．８７％和７０．９２％，“Ｃ３３金属制品
业”中８７家公司同期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年复合增长
率分别为１０．１３％和２４．８２％，发行人业务增速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４、公司
在手订单充足。 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合计６９，８５５．６５万元，

较２０２０年末增长１０７．２０％，公司业务规模增长具有保障；５、公司具备较强的客
户资源优势，主要客户均为各自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公司在长时间
与知名客户合作的过程中，积累了各应用领域先进的结构件设计经验和良好
的市场口碑，丰富的合作经历也将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国际知名客户，从而形
成良性循环，不断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３日），《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０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Ｔ－３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后）

６０３３４８．ＳＨ 文灿股份 ０．３１９７ ０．３２０７ ３９．０５ １２２．１５ １２１．７６
３００８２８．ＳＺ 锐新科技 ０．５９６２ ０．５３７５ ２１．３９ ３５．８８ ３９．８０
００２９７６．ＳＺ 瑞玛工业 ０．４６２７ ０．３４８０ ２１．０５ ４５．４９ ６０．４８
３００３２８．ＳＺ 宜安科技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２７２ ８．０８ ３４４．１０ －２９６．５７
６０３２６６．ＳＨ 天龙股份 ０．４６６４ ０．４１４４ １３．７３ ２９．４４ ３３．１３

均值 － － － ５８．２４ ６３．７９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３日）。
注１：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计算口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 Ｔ－３日（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总股本。
注２：静态市盈率均值计算剔除了异常值宜安科技市盈率值；
注３：均值计算结果尾差系四舍五入影响。
本次发行价格２８．５０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９０．８４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Ｔ－３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２３６．３２％；高于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可比公司２０２０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６３．７９倍，超出幅
度为４２．４０％，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诚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朗山路１３号南门西侧清华信息

港科研楼４层
电话：０７６９－８９１９５６９５
联系人：杨德诚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保荐代表人：强强、曾晨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6日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１、股票简称：天益医疗
２、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９７
３、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５，８９４．７３６８万股
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４７３．６８４２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全部为

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发行人所处
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６．３９倍。 本次发行价格５２．３７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
为６０．０８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Ｔ－３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６５．１０％，本次发行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第
一，领先的行业地位及品牌影响力：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血液净化、病房护理
领域的医用耗材的企业之一，公司在血液净化耗材领域拥有一定的品牌影响
力，产品销售覆盖国内３１个省份、直辖市及自治区；国际市场方面，公司产品
的最终销售覆盖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与费森尤斯医
疗、百特医疗、美敦力、尼普洛等行业内的国际巨头公司保持着多年稳定且持
续增长的业务合作。 按照产品的销售量排名，２０１９年公司在我国体外循环血
路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在国内市场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同时，
公司境外销售占比自２０１８年度的６．１０％上升至２０２１年１－６月的４１．６９％， 境外销
售占比提升较快。 此外，公司作为起草单位之一，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心血管
植入物和人工器官血液净化装置的体外循环血路（ＹＹ０２６７－２００８）》、《血液透
析及相关治疗血液净化装置的体外循环血路（ＹＹ０２６７－２０１６）》的制定，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志敏在这两项标准中担任主要起草人之一。 第二，丰硕的
研发成果：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的积累与投入，坚持技术创新，不断加大技
术研发投入。 公司拥有２８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８项，实用新型专利１７项，外观
设计专利３项。 第三，丰富的产品管线：公司在血液净化与病房护理等领域提
供众多种类的高分子医疗器械产品，公司目前生产销售的产品主要为：体外
循环血路、一次性使用动静脉穿刺器、喂液管及喂食器及一次性使用一体式
吸氧管。 其中，公司的体外循环血路产品具有１１４种规格型号，满足了不同治

疗模式、临床使用习惯及机器适配性等多样化的临床需求，基本型、ＣＲＲＴ专
用型覆盖了血液透析和ＣＲＲＴ等治疗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
四，较强的净利润增长率：公司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度及２０２１年１－６月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４，４５７．７９万元、６，３２０．３８万元、８，７１４．９５万
元及２，６７２．７０万元，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３９．８２％。 第五，完善
的质保体系，产品质量获得国际认可：公司已通过ＥＮ ＩＳＯ １３４８５：２０１６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并取得２４项国内医疗器械注册 ／备案证书，其中第Ｉ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１７项，第ＩＩ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７项。 此外，公司通过ＦＤＡ企业备案，部分
产品已通过欧盟ＣＥ认证与ＦＤＡ产品列名，表明公司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符合国
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及业内企业的认可。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Ｔ－３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０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Ｔ－３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后）

３００４５３．ＳＺ 三鑫医疗 ０．２９３４ ０．２５６５ １０．９５ ３７．３２ ４２．７０
６０３３０９．ＳＨ 维力医疗 ０．５２１８ ０．５２４１ １４．６９ ２８．１５ ２８．０３
６０３９８７．ＳＨ 康德莱 ０．４５９２ ０．４１８７ ２０．６８ ４５．０３ ４９．４０

均值 － － － ３６．８３ ４０．０４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Ｔ－３日）。
注：１、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计算口径：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 Ｔ－３日（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总股本。
２、发行人可比公司天康医疗（８３５９４２．ＯＣ）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起终止其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静态市盈率均值计算未包含天康医疗。
本次发行价格５２．３７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６０．０８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
（Ｔ－３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６５．１０％；高于可
比公司２０２０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４０．０４倍，超出幅度为５０．０５％，存在未来
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志敏
住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莫枝北路７８８号
电话：０５７４－５５０１１０１０
联系人：张重良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6日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500.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
册的决定（证监许可〔2022〕119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00.00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价格
为31.20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根据最终确定的价
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安君享创业板金道科技1号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道科技1号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79.3269万股。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179.326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7%，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5.6731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83.1731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53%；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37.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47%。

根据《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214.97341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20.00%（即464.1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19.0231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52.5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01.6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7.47%。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187529400%，申购倍数为5,332.49721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4月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4月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
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6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金道科技1号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
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实施细则》、发行价格、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

情况后综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
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根据最终确定的价

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79.3269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179.326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7%，初始战略配售
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5.6731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2年3月28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
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4月8日（T+4日）之前，依据缴
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协议，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金道科技1号资管计划 1,793,269 55,949,992.80 12个月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创业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 [第167号]， 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
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以下简称

“《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
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号，以下简称“《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圳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以下简称“《注册制下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等相关规
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有关股票发行上市规则和最新操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3月31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26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96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4,040,260万股。经核查，其中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个配售对象参与
了本次网下申购，但在2022年3月3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关于发布2022年第1批网下投资

者异常名单的通知》中被列入异常名单，不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综上，实际参与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260家， 配售对象数量为5,954个，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4,037,190万股。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异常名单而不予配售的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
（万股）

1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鑫沣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70 270

2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裕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340 340

3 上海利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利位复兴十五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10 210

4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保银多空稳健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750 750

5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保银多空稳健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750 750

6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保银进取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750 75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
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184,810 54.12% 8,611,129 70.64% 0.03942636%
B类投资者 26,390 0.65% 85,188 0.70% 0.03229325%
C类投资者 1,825,990 45.23% 3,493,914 28.66% 0.01914636%

总计 4,037,190 100.00% 12,190,231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38031877、021-3803187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6日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4月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4月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2022年4月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
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7901
末“5” 位数： 80834，93334，05834，18334，30834，43334，55834，68334
末“6” 位数： 400500，600500，800500，000500，200500，295116，795116
末“7” 位数： 5397071，7397071，9397071，1397071，3397071
末“8” 位数： 39066983，89066983
末“9” 位数： 06965196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2,03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6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3,161.98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2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及国开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161.98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74.29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2,150.183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537.5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7日（T-1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6日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集芯”、“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26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
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2,000,000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0.00%。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30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560,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140,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

拨至网下发行。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7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6日


